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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院 公 告

黄润善：
本院受理黄振宇、苏弘申请执行黄润

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本院（2023）内0105执505号执行通知书、
报告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
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
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谢拉地、谢建军：
本院受理刘宾海申请执行谢拉地、谢

建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
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1046 号执行通
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
书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
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
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
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
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李炳刚、张芳：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孟迎典当有限公

司申请执行李炳刚、张芳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1560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
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
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呼和浩特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：
本院受理内蒙古蒙景源食品有限公

司申请执行呼和浩特家乐福商业有限公
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1574 号执行通知
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
书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
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
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
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：
本院受理四川军福劳务有限公司申请

执行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588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赛罕区大学东路开泰大酒店：
本院受理内蒙古自治区水文水资源中

心申请执行赛罕区大学东路开泰大酒店租
赁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
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1607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
告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
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
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
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
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余春：
本院受理张晋梅申请执行余春借款合
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611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阳光培训学校：
本院受理呼市赛罕区敕勒川路接待消

防警官小区业主委员会申请执行呼和浩特

市赛罕区阳光培训学校服务合同纠纷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1730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
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
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梁春玲：
本院受理周彬、周群、周秒申请执行梁

春玲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1738
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
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
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
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
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李净：
本院受理李玲申请执行李净继承纠纷
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1665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
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
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屈兴豫：
本院受理金海申请执行屈兴豫借款合
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010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高志青：
本院受理张志慧申请执行高志青借款
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015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黄海建：
本院受理张利青申请执行黄海建劳务
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019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王庭来：
本院受理高占海申请执行王庭来劳务
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2040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张小磊：
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呼和浩特市分行申请执行张小磊银行
卡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745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
2023年3月31日
段俊国：

本院受理陈彩虹申请执行段俊国借款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720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赵利军：
本院受理赛罕区郝利军蔬菜批发配送

部申请执行赵利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
1737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制消费
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
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
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
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阳光培训学校：
本院受理高清清申请执行呼和浩特市

赛罕区阳光培训学校劳国内非涉外仲裁裁
决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
内0105执1981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知书、开
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
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
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
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闫志军：
本院受理高云凤申请执行闫志军合同

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608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内蒙古红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：
本院受理张红霞申请执行内蒙古红安

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23）内
0105 执 1799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
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知书、开庭
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
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张增厚：
本院受理王志龙申请执行张增厚借款
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658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王丽娜：
本院受理李元元申请执行王丽娜承揽
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443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陆爱威：
本院受理刘占军申请执行陆爱威房屋
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
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1570 号执行通知书、
报告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
费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
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务，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王朝阳：
本院受理樊志在申请执行王朝阳买卖

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599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
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、缴费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
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逾
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曹海军、云红霞、云飞、张娟娟、云俊亭、张
杏花：
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
纷 一 案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684 号执行通知书（要求
你们立即执行）、限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（三合一），自发布
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
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
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李俊杏、李云生、赵保荣、张晓娜、兰艳庭、
梁爱莲、云娜姬：
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
纷 一 案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685 号执行通知书（要求
你们立即执行）、限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（三合一），自发布
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
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
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韩润钢、周爱珍、李永生、韩水些、付面拴、
徐换女：
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
纷 一 案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686 号执行通知书（要求
你们立即执行）、限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（三合一），自发布
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
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
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郭彬、孟冬梅、王宇生：
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
纷 一 案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23）内 0105 执 1687 号执行通知书（要求
你们立即执行）、限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限
制高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（三合一），自发布
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
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
书确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
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米桂林：
本院受理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

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。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23）内 0105 执 1283
号执行通知书（要求你们立即执行）、执行裁
定书、限制消费令、开庭传票、限制高消费令、
执行裁定书（三合一），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
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
日内，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
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
2023年3月31日


